核能研究所秘書室標準作業程序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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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作業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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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注意事項：
壹、依據
核能研究所（以下簡稱本所）為管理維護所區樹木，特訂定本作業規範、由秘書室建立之「所區樹木修剪、移植及天然災害樹木搶修施工規範」開口合約(以下簡稱廠商，提供本所各單位依實際需要採用。
貳、目的
本所樹木修剪之目的主要係為兼俱美觀、安全，促進樹勢均衡生長，排除妨礙交通或影響視野部分、以及防止颱風來襲等天然災害倒伏或折斷，減少病蟲害之發生；調整樹型使樹木均衡成長，維持房舍與樹木間適度空間，調節樹冠遮蔭程度，以利地被植物之生長與提供所內同仁之優質舒適的研發環境。
參、範圍
一、本所所區之樹木。
二、秘書室負責之所區各臨道路行道樹、公共區域、公用停車場周邊樹木修剪。
三、本所各單位館舍之周邊樹木(含道路內側臨房舍、廣場、中庭、停車場、經管設施、輻射管制區等)，由各單位視需要建案委由廠商修剪；涉及二個單位以上產權館舍，由所屬管轄單位協調處理。
四、天然災害來襲所區樹木搶修，加速災後環境復原，避免影響同仁上班動線。
肆、修剪方式
一、需求單位修剪前須與廠商討論，修剪部位、類型、修剪範圍（位置、比例、修剪規模等）及修剪作業時間等項目，得參考「臺北市樹木修剪作業規範」辦理(秘書室網站下載參考使用)。
二、修剪應由廠商修剪技術人員施行，修剪技術人員必須熟知修剪的操作過程及其風險，以及所需器具的使用操作方法，需求單位應派專人監工修剪。
伍、修剪時期
一、休眠期修剪：為形塑優良樹型，於12月至2月冬季低溫期，樹木生長緩慢之休眠狀態進行較大幅度之強剪，對樹木生長勢的傷害最小但修剪強度仍不宜超過全樹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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枝葉的1/3。
二、生長期修剪：在樹木生長期之修剪，依樹木的種類與發芽分化時期而定，為避免枝條消耗性生長，適合小幅度之修剪，以保持樹冠良好之通風與透光性，促使植株生長良好，一般於5月至8月間實施。
三、使用表格：無
道路內側臨房舍、中庭、廣場、停車場、輻射管制區樹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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